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
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美国休士顿 

     4.主观要件：出于故意还是过失 

如果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说真话能破坏了哪部法律、

法规的实施，那不是法律本身有问题吗？所以，法轮功员

不可能用讲真相来故意、或者过失地破坏哪条法律实施。

对法轮功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没有组织、不是

宗教，自然不是中共污蔑的“邪教组织”，也就没有“邪

教组织”的故意，更不可能过失地利用。所以：主观要件

不存在。既然构成犯罪所必须的四个要件都不具备，所以

用该罪指控法轮功学员是均不成立的。 

（二）定罪法轮功，违法了当今中国的宪法和法律

1. 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教组织，都没有法轮

功，定罪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 

江泽民 1999 年 10 月在法国接受媒体访谈时，首次公

开诬陷法轮功为邪教，而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导各

媒体炒作。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

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没提到法轮功。时至今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 7 种邪教组织、

公安部另外认定的 7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有法轮功。

请注意：媒体炮制的罪名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

2. “法无明文不定罪”——基本的法制原则 

1999 年 7 月中共开始公开的、全面的迫害法轮功，

当时大陆的法律界找不到任何法律来给法轮功定罪。两高

（ 高检察院、 高法院）仓促地推出两个司法解释，给

法轮功扣上“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但

又没有明确提出“法轮功”这三个字——因为两高也明

白给信仰定罪本身就是违法的、荒唐的。 

在上述（一）中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也没有一条讲

得通的法律法规，能给法轮功定罪，因为它根本就没犯罪。

3．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违法，内容上却讽刺中共

是邪教。 

中国法律的制定、通过和解释，权力在于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中国 高法、 高检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

违反《宪法》和《立法法》，不能成立，不是依据。 

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把类似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普遍的

“串联行为”，解释为“判定邪教的一个标准”，实上等

于认定文革时追随中共信仰的举动是邪教行为，认定中共

是邪教。 

4.《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违反宪法的法律、

条文都不成立。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向世

界承诺保障人权，可是定罪法轮功是 严重的侵犯人权。

《宪法》第 35 条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任何违犯本条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也不成立。所以传播《九评共产党》

（揭示共产党本质的一本书），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宣

传品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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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零年七月二日】中共当局 1999 年发

起的迫害法轮功运动，不但迫害了法轮功人群，也害了所

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公检法、武军政人员。根据

《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

本文纯从法学角度，揭示这场迫害的双重性。  

迫害至今，几十万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劳教、判

刑，当局称他们触犯了《刑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

破坏法律实施罪”——轻者劳教（在国际上也被认作判

刑），服刑 1～3 年（被劳教者也称自己在服刑）；重者

判刑，刑期 3～18 年。起初，整个中国法律界都认为这个

罪名扣在法轮功身上太勉强，后来当局又推出了几条司法

解释，自认为就能给法轮功定罪了。 

迫害之始，当局就给整个大陆律师界设定禁区：“不

准为法轮功做法律上的辩护”、“不准违反政策”。但近

些年来，有几十位律师冲破禁区，从不同的角度为法轮功

人做了无罪辩护。这不仅令当局恼火，也令整个法律界震

惊。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非常钦佩这些律师的睿智、

勇气和胆识。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剖析后

再次证实：按照中国大陆现今的法律，给法轮功定的任何

罪名，在法律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揭示：那些追随中

共错误政策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事实上已触犯了刑

律。 

（一）构成犯罪的四个要件，法轮功案都不具备 

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严格的界定。犯罪的客

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必须都具备才

构成犯罪。而在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

的法轮功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备。 

1.客体要件：被侵害的对象 

法轮功人讲真相，伤害了谁？没有。破坏了哪部具体

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扰乱了什么社会秩序？找不

到！法庭上公诉人、法官都说不出来。所以客体不存在。

2.客观要件：犯罪的过程、后果和程度 

因为客体——被侵害的对象找不到，所以，怎么破坏

的法律实施？破坏的程度、破坏的后果都没有。 

犯罪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危害性，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说实话，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所以不是犯罪。 

 3.主体要件：在本条中指能利用这个组织的人 

法轮功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的机构、成员、职能人

员、管理形式……都是什么？都说不清。被指控的法轮功

学员被告，他是这个组织的什么官职？有什么能力可以利

用该组织？谁听他的？他下的什么命令？怎么利用的？

在法庭上公诉人和法官也说不清。 

其实，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只是个由中国民众自发形成

的松散人群，连个普通的组织都不是。所以根本不存在这

个犯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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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评”掀起千百万退党团队大潮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

质,到 2010 年 7 月 3 日已有超过 7612 万中国民众在海

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

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家乡的父老乡亲，您退了吗?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宪法》第 36 条规定信仰自由，任何违犯信仰自由的法

律法规、司法解释，都因违宪而不成立。所以法轮功无罪。

（三）定罪法轮功，违反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1 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刑罚只惩罚行为”

的普世原则。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在刑法领域，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

仰）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律。 
 2. 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3. 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无权划分正教、邪

教，信仰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定，那就等于承

认自己“政教合一”，中共 忌讳这个说法。因为马列主

义的信仰，是个非常完善、非常隐蔽的宗教。 

实际上，中共近年来对 14 个邪教组织的认定，暴露

了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权。 

（四）公检法迫害法轮功，至少犯下 42 条罪行 

1. 侮辱罪；2. 诽谤罪；3. 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4. 滥
用职权罪；5. 玩忽职守罪；6. 非法搜查罪；7. 非法侵入

公民住宅罪；8. 抢劫罪；9. 盗窃罪;10. 非法拘禁罪 11. 刑
讯逼供罪；12.非法暴力取证罪 13.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

罪 14. 侵犯通信自由罪；15．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

罪；16. 破坏生产经营罪；17. 报复陷害罪；18. 打击报复

证人罪；19. 虐待被监管人罪；20. 医疗事故罪；21. 故意

伤害罪；22. 过失致人死亡罪；23. 故意杀人罪；24. 强制

猥亵、侮辱妇女罪；25. 强奸罪；26. 拐卖妇女罪；27. 暴
力干涉婚姻自由罪；28. 遗弃罪 29. 敲诈勒索罪；30.绑架

罪 31. 受贿罪；32. 私分罚没财物罪；33. 徇徇私枉法罪；

34. 诬告陷害罪；35. 执行判决失职罪；36. 执行判决滥用

职权罪；37. 伪证罪；38. 妨害作证罪；39. 帮助毁灭、伪

造证据罪。40. 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罪；41．枉
法追诉罪 42. 枉法裁判罪。 

（五）《公务员法》：追随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

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

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

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

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

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

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根据《公务

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迫害人民的人，必将

被人民清算。 

所以，那些曾在运动中追随中共检法、武军政人员，

不再参与迫害，自觉地减轻、抵制迫害，才是 明智的选

择。 

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只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些真相，形成

公开的舆论氛围，才能有效地制止中国大陆这场践踏法

律、迫害良善的灾难，才能推动中国大陆的法制化进程。

重庆市綦江县松藻煤电公司员工张昌远、男、现年四

十九岁。于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中午在车间遭绑架。据他

单位同事说被绑架到重庆市北碚区洗脑班。具体地点不

祥，也未通知他家人。 
    此绑架案主要单位及主要责任人： 
綦江县委政法委书记母明江宅电 023-48678668，手机

13709409388，副书记肖克勤、副书记李永树（县综治办

主任）。綦江县公安局长：杜永平，政委柳成明

023-48662148（宅），副局长江宗华、廖宁川，李宏。

綦江县国保大队队长：李桂芳（女），副队长：谢强，警

察：蔡春和、罗军、张绍坤等。 
綦江县城邮编：401420 
安稳镇派出所：电话：023-48826283  邮编 401442 
松藻煤电公司、地址打通镇 邮编：401445 
松藻煤矿、保卫科、电话 02348735193  地址綦江县松

藻煤矿  邮编 401442。◇ 

綦江县法轮功学员张昌远遭绑架 
李得福（化名）夫妻俩是山东省某县城一养鸭大户，

每月都要出栏一万多只肉鸭。原来养殖的一万只肉鸭，除

去鸭饲料和免疫用药，以及病死的鸭子，每月能获利两千

多元。 
他们在 2010 年年初接受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并

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后，夫妻俩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结果当月就出现了奇迹。每月的鸭饲料

比以往不仅减少了很多，而且原来一只鸭子 28 天能长三

斤半，现在竟长了四斤多；原来每月至少要死五百多只左

右，现在也没有了死鸭现象。这样每月获取的利润 竟高

达一万多元。现在李得福夫妻已开始学炼法轮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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